芒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部门 
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芒市人民检察院的主要工作是：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接受德宏州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依法对贪污案、贿赂案、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案、渎职案及国家机关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工作。依法对芒市刑事犯罪案件的审查批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对国家机关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进行研究并提出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负责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法制宣传。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加强部门预算管理，逐步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坚持依法理财、厉行节约、量力而行、统筹兼顾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编制。 

编制方法是根据前三年实际收入情况和2016年收入增减变动因素和《云南省州（市）级和县级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标准》测算2016年取得的各项收入来源。支出主要是编制工资福利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和各项目支出。 

三、部门基本情况 

我单位纳入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政法机关编制人数63人，工勤人员1人；2015年末实有在职人数62人，其中：政法机关编制人数60人，工勤人员2人。合同制辅警在编在岗15人。离退休人员24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23人。所有人员均由财政全额供养。年末实有车辆17辆，其中：摩托车1辆。              

有内设机构16个，分别是：政工科、办公室、公诉科、侦查监督科、反贪局、反渎局、民行科、控申科、监所科、预防科、法警大队、技术科、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派驻遮放检察室、派驻看守所检察室、案件管理办公室。 

四、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芒市检察院预算收入800.12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100万元。 

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800.12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591.57万元，占总支出的73.9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4.81万元，占总支出的19.34％；住房保障支出53.74万元，占总支出的6.73％。 
2016年支出比2015年预算增加98.03万元，主要是人员经费增加。 

